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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民委发〔2022〕35 号 

 

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关于做好 

新时代蒙古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工作的通知 

 

各盟行政公署、市人民政府，自治区各委、办、厅、局，

各大企业事业单位： 

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，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

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、关于语言文字工作重要

指示批示精神，认真贯彻执行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新时

代语言文字工作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0〕30 号）、《内蒙古

自治区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〉办法》（内

蒙古自治区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六十二

号），结合自治区实际，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就做好新时

代蒙古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工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。 

一、明确总体要求 

    （一）重要意义。语言文字事业是一项基础性、全局性、社

会性、全民性事业，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。

蒙古语言文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要组成部分，推动蒙古语言

文字规范化标准化发展，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和语言文字工作

的重要任务，是新时代全面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、科学保

护各民族语言文字、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学习和使用的实

际举措，是加快推进民族语言文字工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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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客观要求，有利于维护国家语言安全，有利于加强民族团结进步。 

（二）指导思想。开展新时代蒙古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工

作，必须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

导，完整准确全面把握和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

工作的重要思想、关于语言文字工作的指示批示精神，全面贯彻

执行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，自觉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、从中

华民族整体利益的高度出发，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

线，以服务大局、服务人民，遵循规律、分类指导，守正创新、

稳中求进为原则，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文化，坚定文化自信，提

升国家文化软实力，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，促进各民族交

往交流交融，共同建设伟大祖国，共同创造美好生活。  

二、抓好重点工作 

（一）做好名词术语审定规范工作。做好蒙古语名词术语

的收集、整理、翻译、审定和发布实施工作。自治区每年召开蒙

古语名词术语专家审定会议，审定名词术语并及时向社会发布实

施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蒙古语言文字对照名词术语公报》。内

蒙古自治区各地区、各相关部门应规范使用自治区蒙古语言文字

工作部门发布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蒙古语言文字对照名词术

语。有关单位根据实际需要，经自治区蒙古语言文字工作部门同

意可适时编纂、修订、增订出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蒙古语言文

字对照名词术语专业词典，研发使用网络在线名词术语词典或在

线术语知识服务平台。 

（二）做好标准音培训测试工作。坚持以内蒙古自治区锡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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郭勒盟正蓝旗为代表的察哈尔土语为蒙古语标准音。根据需要，

各地区、各部门蒙古语标准音培训测试中心（站、基地）组织开

展蒙古语标准音的教学、培训、测试和使用工作。 

（三）做好正字法规范使用工作。统一以《蒙古文正字法词

典》（2020 年 11 月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，第三版）为蒙古文书

写规范。做好规范个别书写形式的宣传阐释工作。做好外国人名、

地名等蒙古文转写规范工作。 

三、加强组织保障 

（一）加强党的领导。各地区、各部门要把坚持和加强党的

全面领导贯穿于蒙古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工作的全过程,从维

护国家语言安全和加强民族团结进步的高度出发，统一思想认

识、统筹安排部署、有效防范化解风险隐患。 

（二）完善体制机制。建立完善“党委领导、政府主导、语

委统筹、部门支持、社会参与”的管理体制，建立分工协作、齐

抓共管、协调有效的工作机制。各级民委（蒙古语文工作）部门

要履职尽责，积极发挥牵头协调、统筹推进作用。加强和改进专

业化指导机构和蒙古语标准音培训测试中心（站、基地）的管理

工作。 

（三）加强队伍建设。加大培养培训力度，持续开展蒙古语

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工作能力提升、蒙古语标准音授课教师和水

平测试员能力提升等项目，促进蒙古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工作

人才队伍建设。 

（四）规范标准体系。开展蒙古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科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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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，完善蒙古语言文字规范体系和标准体系，做好蒙古语言文字

规范标准的制订修订、发布实施、宣传教育、咨询服务等项工作。 

自治区蒙古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工作由自治区民族事务

委员会组织实施。 

 

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 

2022 年 12 月 21 日 


